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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一则“山东大学劝退97

名成绩太差学生”的消息曾引起关
注，如何提高大学生在高校期间的学
习自主性、主动性，不再让上大学成
为“混日子”也成为社会焦点话题。

山大取消“挂科”劝退，会不会意
味着教学管理上宽松了，让一些学生
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山大文学院大四的卢同学对这一
规定比较赞同，“因为每个学期开的课
不同，学生喜欢的课不同，这个规定让
选课更自由了，如果这一年喜欢的课
多就可以多选一点，少就少选一些。”

她的同学小吕认为，新规定虽然
有利于学生自行安排时间，给了学生
更多自主权，但只有警示而没有挂科
劝退这个“金箍”，有些不会合理安排
选课的同学最后还是修不满学分。

“学习管理要求没有松，只是对
学生在校学习的自我规划能力要求
更高了。”山大本科生院副院长张树
永分析，实行学分制改革，对学生本
科阶段要完成的学习目标和课程总
要求没有变化，但学校对学生学业的
督导由原来学校行政权力干预，变成
了教育和引导，更加注重培养学生自
主学习、自主设计学业进度的能力。

他认为，留给学生更多主动权去
管理自己、规划自己的学习生涯，是
高等教育区别于基础教育的一个显
著特点，学校还是会对每学期修不满
一定学分的学生进行警告，引导他们
找到学习中的不足，跟上进度。

本报记者 杨凡 实习生 刘侠

频频繁繁挂挂科科，，山山大大在在校校生生不不再再被被劝劝退退
据本科生学籍新规，到6年学习时限未完成学业的仍会被退学

学校督导放权

促自主规划学业

新规解读

学生在校期
间，因经常挂科
修不满学分频繁
被警告甚至被学
校劝退的情况，
今后将不会在山
东 大 学 出 现 。9
日，山大新出台
的学籍管理规定
中明确，学生每
学期未修满一定
学分者仍将被警
告，不会因连续
警告而被劝退；
但若在最长六年
学习年限内仍未
完成学业的，将
予以退学。

总学分够了，多选课程不合格免重修

由于配套的学分制收费改
革，山大还进一步明确，学生所
选教学计划内必修、限选课程
考核不合格时必须重修；任选
课达到教学计划规定学分时，
考核不合格课程可免于重修。

对于成绩不合格或学分绩点

低于70分的课程进行重修时，首
次重修免费，二次及以上重修时，
须按学校相关规定缴费。

对此，张树永介绍，以往学
生重修不收费，学分制改革后
只有首次重修免费。但如果学
生的学分总额够了，那么他多

选的课程即使不合格也可以免
于重修，这一点是比较人性化
的，“以往是只要修这门课就必
须合格，现在给了学生选择权，
同样也有放弃权，只要总学分
够了，多选的不理想的课程可
以放弃。”

学分制的一大特点是弹性
学年，山大规定学生可在标准
学制的基础上提前一年或推迟
两 年 毕 业 ( 不 含 因 病 休 学 时
间)，这意味着将来一个山大本
科生最短可三年毕业，最长可
延期至六年毕业。也就是说在
达到六年学习年限时，仍未完

成学业的，才将被予以退学；同
时，学生必修、限选课程不合格
达到2 5学分时，须降入下一年
级修读。

学不好的有所限制，弹性
学年会不会加重一些学习积极
性较高的学生的学习负担？

记者注意到，除了取消对

学生在校期间的挂科劝退，在
选课的学分额度方面，除保留
低学分警示的规定外，山大还
新增了“学校实行学生选课自
主负责制。学生应按教学计划
选课，每学期选修最高不超过
35学分”的新规定，在学生选课
额度上进行指导。

课程不合格达25学分降级修读

本报记者 杨凡 实习生 刘侠

9日，山大本科生院网站公
布了最新出台的《山东大学本
科学生学籍管理规定》，新学籍
规定从2013级学生开始实施，
最大特点是结合学分制改革作
出一系列新规定，涉及学生每
学期选课学分额度，重修缴费，
警示、留级、退学等学籍处理方
面。

在“学校令其退学”的情形
规定中，去掉了原2007年版学

籍管理规定中的“在校平均每
学年修得学分低于2 5学分，且
有1次及以上警告的”一项，仅
保留“在学校规定年限内，未完
成学业的”、“本人申请退学的”
以及因病致残无法继续学业、
休学期满未提出复学申请等六
条特殊情形。

山大本科生院副院长张树永
介绍，这意味着随着学分制改革
的推进，山大将取消对在校生由

于频繁挂科警告劝退的制度规
定，“以往这项规定主要体现学校
对学生学习事务管理的行政权
力，现在退学处理由校长办公会
研究决定。”

虽然取消了挂科劝退，但是
对频繁挂科学生的“警示”还存
在：新规中继续保留了对于平均
每学期所修教学计划内规定不足
15学分的学生，学校给予成绩警
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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